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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群組學校各領域課綱增能及課程推動 

領域教師領綱增能研習場次一覽表 

 

一、 國中各領域共同不排課時間 

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科學 
藝術 

健康 

與體育 

綜合 

活動 
科技 

時間 
星期二

下午 

星期一

下午 

星期四

下午 

星期四

下午 

星期五

下午 

星期四

上午 

星期三

上午 

星期二

上午 

星期五

下午 

二、 研習時間：上午場次 9時至 11時 30分，下午場次 13時 30分至 16時 

三、 與會人員：各群組各領域教師 

四、 場次表 

編號 研習名稱 
群組 第一群組 第二群組 第三群組 第四群組 第五群組 第六群組 

召集學校 大竹國中 建國國中 觀音國中 內壢國中 八德國中 龍潭國中 

1 

國語文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8.10.29 108.11.05 108.12.03 109.05.05 109.04.07 109.03.17 

星期二下午

13:30~16:00 

承辦學校 南崁國中 慈文國中 永安國中 青埔國中 中壢國中 武漢國中 

研習人數 100人 100人 70人 100人 100人 100人 

2 

英語文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8.11.11 109.03.02 109.02.17 108.09.23 108.09.09 108.10.14 

星期一下午

13:30~16:00 

承辦學校 光明國中 文昌國中 觀高(國中) 大崙國中 大成國中 石門國中 

研習人數 80人 80人 80人 80人 80人 80人 

3 

數學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8.10.03 108.10.03 109.04.09 108.11.14 109.04.09 109.03.12 

星期四下午

13:30~16:00 

承辦學校 山腳國中 中興國中 大坡國中 東興國中 東安國中 瑞坪國中 

研習人數 63人 90人 36人 87人 83人 47人 

4 

自然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9.03.06 109.05.08 109.04.10 108.12.06 108.09.27 108.11.15 

星期五下午

13:30~16:00 

承辦學校 大崗國中 福豐國中 竹圍國中 龍興國中 平南國中 楊梅國中 

研習人數 50人 80人 30人 70人 70人 50人 

5 

社會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8.12.26 109.03.26 108.09.19 109.04.02 109.03.05 109.03.12 

星期四下午

13:30~16:00 

承辦學校 大竹國中 大有國中 草漯國中 新明國中 永豐(國中) 凌雲國中 

研習人數 80人 130人 40人 110人 130人 80人 

6 

藝術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9.04.02 108.12.26 109.03.05 109.03.12 109.03.26 108.09.19 

星期四上午

9:00~11:30 

承辦學校 幸福國中 青溪國中 新屋(國中) 龍岡國中 大溪國中 楊光國中小 

研習人數 30人 50人 30人 50人 50人 30人 

7 

健體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8.11.27 108.09.25 108.10.30 109.03.25 109.04.29 109.05.27 

星期三上午

9:00~11:30 

承辦學校 迴龍國中小 同德國中 大園國中 過嶺國中 八德國中 仁美國中 

研習人數 30人 50人 30人 50人 50人 30人 

8 

綜合領綱研習 研習日期 109.04.28 109.04.21 109.03.31 108.10.15 108.11.05 108.12.17 

星期二上午

9:00~11:30 

承辦學校 龜山國中 桃園國中 觀音國中 興南國中 平興國中 楊明國中 

研習人數 50人 90人 30人 80人 85人 40人 

 



桃園縣立楊梅國民中學平時評量補充規定 

99年 9 月 30日訂定 

一、 依據： 

(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 「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規定」第 13條。 

(三) 本縣 99.07.15「桃園縣免試升學輔導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暨桃園縣政府

99.08.06府教數字第 0990303625號函。 

二、 目的：建立學生平時評量統一規範，俾使成績評量標準公平明確。 

三、 本校各學習領域平時評量之單一成績評量標準： 

學習領域 評量方式 

語文領域 

（國文） 

1. 筆試：各次平均後佔平時評量之 60-70％。 

2. 作業：習作、學習單……等，佔 20-30％。 

3. 作文：佔 10％。 

4. 附則：百分比視考卷難易度調整。 

另外加減平時上課態度表現及擔任小老師加減分。 

語文領域 

（英語） 

1. 筆試：平時小考，佔 50％。 

2. 作業：佔 30％。 

3. 其他：平時表現、上課態度……等，佔 20％。 

數學領域 

（數學） 

1.教師依筆試、作業、上課態度等方式計算分數，算完後將平時分數轉換為對應

的 t分數。 

2.有關 t分數之相關說明如附件。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1. 筆試：佔 40％。 

2. 作業：佔 30％。 

3. 其他：上課態度及實驗操作精神，佔 30％。 

4. 附則：作業給分理化-最高 95分 生物最高 100分。 

社會領域 

 

1.筆試：佔 40％。 

2.作業、報告及作品，佔 30-40％。 

3.其他：出席率、上課態度、口頭評量、上課專注度、作業是否準時繳交， 

佔 20％。 

 



健康與體育領

域 

 

1. 作業：學習單及心得報告，佔 60％。 

2. 上課態度：觀察學習精神、出席狀況、分組合作、討論回答、發表等， 

佔 40％。 

3. 健康於第二次段考作紙筆測驗。體育於第三次段考作術科測驗。 

藝術與人文領

域 

1.評量方式依作業、作品及學習態度作為給分依據。 

(1)「無故長期缺交作業」及「無故長期曠課未參加平時測驗」等情形， 

給予 60分以下。 

(2)「作業或作品及平時考試完成度偏低及遲交嚴重者」，給予 60-70分。 

(3)「作業或作品及平時考試有達到教師預設之平均水準者」，依據其完成度，

給予 70-80分。 

(4)「作業或作品及平時考試表現特別優異者」，給予 80-90分。 

2. 於第三次段考作「藝術與人文」筆試。內容以各年級藝術與人文課本作為依據，

包括視覺藝術 15題、聽覺藝術 15題、表演藝術 15題。 

 

綜合活動領域 

1.作業：（採計至少六次學習單或心得報告成績。六次分別為期初、期中、期末各

採計至少兩次）：佔 60%。 

2.上課態度（觀察學習精神與態度、出席狀況、分組合作、討論回答、發表）： 

佔 40%。 

3. 平時成績評量盡量以 70分至 100分為評分範圍。 

4. 於第三次段考作紙筆測驗。 

備註 

本縣各學習領域平時評量「其他」項目，依各領域規定之比重予以採計，並得

依下列原則辦理： 

1. 上課睡覺、使用手機、從事與上課無關事務，依實際表現每次減 2分。 

2. 遲到減 1分、曠課減 3分。 

3. 學習用具未攜帶、作業遲交，每次扣 1分。 

4. 積極參與課堂或校外學習活動、發言或提問，每次加 2分。 

 

四、 本規定經各學習領域研議，報府核備後實施。（核准文號 99年 10月 27日府教數字第

09904263966號） 

 

 

 

 


